附件
静安区关于落实《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20〕3号）和《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等文件精神，积极推进区域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遵循教育规律，促进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发展素质教育，特制定静安区关于落实《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秉承“国际静安”的核心发展理念，面向未来，变革育人方式，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以静安“核心素养背景下教与学设计创新”项目为基础，以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为导向，通过项目化学习，促进学生学会学习、提升综合素养、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二、实施目标

依据《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按学段、学校有序探索和推进项目化学习，通过活动项目、学科项目、跨学科项目的有机整合，高质量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具体目标如下：

1.构建区域“5+9+N”（5所市级种子校、实验校，9所区级实验校，N所后备校）项目化推进模式并形成一系列项目化学习的典型经验和案例。

2.形成“项目专家+领衔校长+骨干教师”三级项目团队，为区域项目化学习可持续发展输送教研、教学人才。

3.积极探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机制建设，为创新人才培养作出基础教育的静安实践。

三、主要举措

1.活化区域资源，支持教学研究

有机整合原有区域教师资源、课程资源和场馆资源，鼓励学校积极对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普文化场馆、科技企业等各类社会资源，融入项目化学习设计要素，开展丰富的项目化学习实践与研究。鼓励并支持教师参加相关项目化理论学习，提升教师项目化学习设计与实施能力。

2.鼓励一校一策，探索教学样态

以学段、学校特点为依托，细化三类实践和研究项目的区域架构。即小学学段开展以活动项目和学科项目为主的项目化学习实践与研究，初中学段开展以跨学科项目和学科项目为主的项目化实践与研究。以项目特点为抓手努力优化学校的研究方向与项目实践，形成一校一策。

3.推进重点项目，提升研究品质

项目化学校选好主攻方向，整合力量，重点突破某一类项目，制定相关项目化学习实施方案，发掘和优化项目化学习的主题，统整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提升项目化学习的效能与研究品质。

四、实施途径

项目化学习是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整体项目，实施途径和方式具有多元化特征。具体有：

1.通识培训与专题培训相结合：定期开展项目化学习相关培训，对尚未开展项目化学习的学校与教师开展通识培训，对有一定项目化学习基础的学校与教师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

2.区域引领和校外平台双支持：发挥区教研、科研等领域专家的引领作用，用好校外平台项目化学习专家力量，支持学校项目化学习的实践与研究。

3.行动研究与交流评比同驱动：以活动项目、学科项目、跨学科项目为主要载体展开专题研究，探索项目化学习教与学的新样态。适时进行项目化学习实施方案、实施案例等方面的评选，通过项目评选成果展示会、成果发表等方式推动项目化学习在区域内的实施。

五、保障措施

1.专项经费支持

加强经费扶持。为市、区两级种子校、实验校及后备校配套专项研究经费，指导各校规范使用经费，优化经费使用结构，提高使用效益。

2.课程安排支持

基于项目化学习的基本特点，将赋予相关项目化学校一定的项目化学习课时安排的自主权，为学校匹配具有一定弹性的课时调配空间和更加灵活的课程教学机制，不断激发教师参与项目化学习探索实践的积极性和创新教与学方式的活力。

3.教师发展支持

经区级及以上教育部门认定，教师参加市、区项目化学习培训，可计入教师培训的相应学时和学分。学校对积极参与项目化学习实践并取得创新突破的教师在绩效分配上予以鼓励和倾斜，区教育局也将对表现突出的学校和教师予以相应奖励。

4.宣传推广支持

通过区级公众号、学校公众号或网站等多种渠道展示种子校、实验校、后备校的项目化学习有关专业资源、活动动态和典型经验。在相关媒体和期刊上对项目化学习成果进行宣传报道、在区级刊物上给予成果发表一定优先，积极推动成果发挥辐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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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种子实验校：

上海市静安区和田路小学

二、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实验校：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

上海田家炳中学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三、静安区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项目实验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苏河湾实验中学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初级中学北校

上海市民立中学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小学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小学

上海市静安区市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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